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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 
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打赢 
农村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工作提示 

 

各市、州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： 

村（居）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。为贯彻落实习近

平总书记关于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讲

话精神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全力以赴坚决打赢我省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意见》和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要求，各

地要根据本地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，结合农村地区特点，进一步

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动力,全面建立健全

农村保洁长效机制，营造干净、整洁、卫生的居家环境，确保广

大群众的身体健康，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建设美丽乡村

打下良好的基础。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助力打赢

疫情防控阻击战相关工作提示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。通过横幅、宣传册、村内大喇叭、

新媒体等易懂易学的方式，强化疫情防控宣传。引导农民疫情期

间不走亲访友、不聚会聚餐、不去人员密集场所，防止交叉感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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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，普及卫生厕所使

用、日常保洁、健康卫生等知识，引导农民群众转变不良生活习

惯，养成戴口罩、勤洗手、讲卫生等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和爱护

环境的意识，提高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要积极培育和挖掘乡风文明工作典型，并大力宣传先进经验

和做法，以及活动中涌现出的镇（街道）村（局）先进典型和模

范人物，形成环境卫生人人参与的良好活动氛围。 

二、推进村庄清洁行动。认真落实好村庄保洁制度，确保垃

圾有人清、厕所有人管、污水不乱排。以村为单位，有序组织专

业队伍、志愿者清扫公共区域卫生，重点整治村内垃圾，清扫卫

生死角，做好畜禽屠宰集中点和销售点、农村户厕和公厕的卫生

保洁，开展消毒灭源。教育引导村民不乱倒生活垃圾污水，不乱

丢用过的口罩，不乱堆柴草农具，不随地吐痰，铲除病媒生物孳

生环境，从源头预防疾病传播。指导农民群众加强畜禽养殖管理，

及时清扫畜禽粪污，尽量避免人直接接触畜禽、野生动物及其排

泄物和分泌物，减少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。 

三、整治居家环境卫生。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做好房前屋后、

屋内屋外的清洁，及时清理厨房、厕所、起居室食物残渣、污垢、

杂物等，清扫房前屋后垃圾、畜禽粪便、废弃物等，做到垃圾分

类投放、柴草堆放整齐、物品器具摆放有序，保持室内空气清新

流通和院落整齐，做好环境卫生“门前三包”。引导农民群众养成

良好卫生习惯，搞好个人卫生，出家门戴口罩，在咳嗽或打喷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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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食物、饭前便后，接触动物或者处理动物粪便后，使用肥皂、

洗手液和自来水科学洗手，做好自我防护。 

四、严格厕所粪污管控。按照《关于加强农村厕所管理和粪

污管控的通知》（鄂防指发〔2020〕60 号）要求，疫情防控期间，

各级党委政府、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紧盯农村公厕、户厕管理的重

点环节，指导做好本辖区农村公厕、户厕管理和粪污管控，务必

做到农村厕所管理的“一扫二勤三消毒四防护”（“一扫”：公厕、

户厕每日均要及时打扫，确保环境卫生清洁；“二勤”：农民群众

如厕后要勤洗手；农村公厕、户厕要勤通风；“三消毒”：农户每

天做好居家消毒，储粪池（坑）周边环境消毒，患者尿液、粪便

及手纸消毒消杀；“四防护”：要做好居民安全防护、粪污清掏处

理人员安全防护、设施设备防护和粪污转运防护）。 

五、加强垃圾收集转运。认真落实各项保洁管理制度，及时

清扫收集农村生活垃圾；加强生活垃圾清运处置，做到日产日清；

强化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全过程监管，严禁医疗废

弃物混入生活垃圾处理系统。及时清理河岸白色垃圾、杂物等，

打捞塘沟水面漂浮物;严禁病死畜禽直接丢弃、杜绝生活污水和

厕所粪污直排到村内塘沟，严防造成黑臭水体。疫情防控期间，

尽量不要清掏和转运厕所粪污，必须清掏的要做好人员防护和粪

污封闭，防止粪污泄漏。 

六、抓好环境消毒消杀。各地要以村(居)为单位调配消毒物

资，采取室内庭院农户消杀、公共区域专班消杀的方式，在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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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身防控的同时，抓好农村环境卫生消毒工作。鼓励农户自筹、

适当调配消毒物资，指导农户做好室内擦拭消毒、室外喷洒消毒。

公共区域明确中心户长、河长、路长“三长”牵头负责，对村院出

入路口、污水沟、广场、集中院、公厕等公共区域进行环境消毒

消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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